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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選舉委員會第 317次委員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6年 11月 15日下午 2時 30分 

貳、會議地點：南投市中興路 669號 6樓會議室 

參、出席委員：施委員明男、徐委員淑錦、林委員清吉、洪委員榮章、李委員

合元、黃委員彧旋、林委員怡鳳、黃委員碧珠 

肆、列席人員：吳總幹事燕玲、黃副總幹事志聰、張專員文昌、李組長淑媛、

劉組長季川、林專員志忠、林專員志堅、林課員國樑、白課員

佳雯、陳辦事員定綸 

伍、主  席：洪委員瑞智代理                紀錄：戴郁華 

會議開始前由主席洪委員代表林主任委員轉頒中央選舉委員會核定本會張

召集人之二等選舉專業獎章 1枚，黃委員三等選舉專業獎章業於 10月 31日由

中央劉主任委員親自頒發；兩人於今日再次接受本會其他委員及同仁的鼓掌道

賀！ 

陸、主席致詞：(略) 

柒、報告事項： 

(一) 本會第 316次委員會會議記錄已印發各委員，請公鑒。 

決定：中選會同意備查 

(二) 第 316次委員會議案例分析摘要： 

案

號 
事例 判決結果 討論焦點 適用法條 

一 

民國 96 年

大 道 慈 悲

濟 世 黨 黨

主 席 王 員

及 該 黨 立

委 候 選 人

賴 員 因 違

反 選 罷 法

被判刑，苗

栗 縣 選 委

面對苗栗縣選

委會的多次催

繳，該黨竟以其

催繳通知提起

行政訴訟，要求

撤銷50萬元罰

鍰；台中高行院

審理後裁定駁

回。 

 

候選人得票明顯偏

少，卻遭檢舉賄選，

該 案 於 判 刑 確 定

後，檢舉人即可獲得

檢舉獎金 1,000 萬

元，引起外界懷疑。

法務部為此在 99 年

5 月修正發布「鼓勵

檢舉賄選要點」，規

定檢舉總統、立委或

鼓勵檢舉賄選要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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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依 規 裁

罰該黨 50

萬元。 

 
縣 市 長 選 舉 賄 選

時，需參照符合「總

統、副總統選舉罷免

法」或「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的保證金

退還門檻限制，否則

不發獎金。 

二 

王 員 資 格

不符，卻登

記參選 100

年本縣第 8

屆立委第 2

選 舉 區 候

選 人 並 設

立 競 選 辦

事處。 

本案於101年7

月台中高行院

判決王員之訴

駁回；法務部行

政執行署彰化

分署函文本會

扣押王員保證

金。 

問：王員不能登記，

其 保 證 金 處 理 方

式？ 

答：法院扣押，撥款

彰化執行分署。 

 

三 

王員 103年

續 登 記 參

選 本 縣 縣

議 員 選

舉，惟其得

票 數 未 達

規定，不得

發還。 

本案南投地方

法院及執行署

彰化分署各別

來函扣押王元

保證金12萬元。 

問：王員保證金歸屬

何單位？ 

答：由本會沒收繳公

庫。 

 

四 

辦理 103年

五 合 一 選

舉 投 票 日

投 票 所 之

態樣。 

選舉人不諳選

務法令規定且

誤解投票所工

作人員說明，致

情急下將選票

撕毀。 

撕毀選舉票依選罷

法規定，處新台幣

5,000 元以上 5 萬元

以下罰鍰，經本會監

察小組委員會提案

審 查 ， 處 新 台 幣

選罷法§110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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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 元罰鍰，提報

本會委員會審議通

過。 

(三)本會由第一組、會計、總務承辦人組成事務檢核小組，每年依規辦理

選務設備盤點，106年抽盤13鄉鎮市公所於10月25日完成，其中有11所

選務設備保存良善，皆符合規定；惟埔里鎮公所抽盤結果，發現部分

投開票所仍使用老舊式木製遮屏，且周圍有爆裂掀起狀況，恐使用時

民眾不小心會有受傷之虞，故要求公所務必將不堪使用之遮屏進行報

廢汰換；另水里鄉公所於抽盤時，其中一投開票所帳列身心障礙遮屏

現場實盤點為一般遮屏，承辦人及民政課長皆為新到任人員，故建議

該所務必全面確實盤點，釐清帳務。明年即將舉辦地方五合一選舉，

本會將選務設備盤點提前於107年3月-4月間，並請各鄉鎮市公所自行

先進行全面的盤點，本會再予抽盤，以確保投開票所選務能順利運作。 

第一組報告： 

(一)本會選舉概念宣導搭配南投縣政府於106年10月14日假中興新村舉辦

之「2017南投世界茶業博覽會」活動進行選舉概念及反賄選教育宣導。

本次活動於會後收回有效之答卷556份，9題題目有454人全答對。其中

「105年來台居住的美國人可以參與中華民國107年縣長選舉投票」及

「村里長選舉，如因檢舉而查獲村里長候選人賄選者之最高檢舉獎金」

各有43人答錯，錯誤率為8%；「參與民俗節慶、廟會、婚喪喜宴，贈

送禮金、禮品是否屬賄選行為」有6%的人答錯；另部分人員對於「議

員可以連選連任次數」、「各公職人員參選年齡」等仍不是很清楚，

答錯者各佔5%及4%。分析此次宣導問卷結果，顯示90%以上之民眾對於

基本的選舉概念是充足的。(詳會議資料第6頁) 

(二)中央選舉委員會於日前徵詢直轄市、縣（市）選委會修正選罷法§57，

有關開放12歲以下孩童可隨同選舉人進入投票所及7歲以上未滿12歲

之人不得進入圈票處….一案之可行性。本縣南投市公所提意見略述：

因可能產生進入投票所之非選舉人之年齡、資格條件認定、人員數量

限制及投票所場地動線調整等事項，增加投票作業之身分查驗、投票

所配置及秩序維護等執行困難度，應妥慎審酌或建立可行之技術性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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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措施。而中選會於10月31日召開委員會議，通過公職人員選舉罷免

法§57建議修法條文，增列選舉人照顧之6歲以下兒童得進入投票所之

規定，將函請內政部於研修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時納入辦理。 

李組長說明：  

我國 106年度以前之各選舉尚未允許可攜幼兒可入投開票所，9月份去

參加中選會舉辦的各國投票比一比，有些國家投開票所是可以帶小孩

進去的。以下 2案例來分析討： 

捌、案例分析： 

案例一：(第一組提列)資料來源~花蓮縣選舉委員會 

    第19屆鄉鎮市民代表暨村里長選舉投票日99年6月12日花蓮縣吉安鄉第136

投票所選舉人發生突發狀況，通報選舉人陳德發暨其三歲孫子撕毀選票，投開

票所突發事件紀錄表載明撕毀選票係三歲小孩所為。 

李組長說明：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10條第 8項規定，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或罷免票

者，處新台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花蓮縣選舉委員會依各級選舉委員

會執行監察職務準則第 7條規定，罰鍰之研處事項先提請監察小組會議審議，

經監察小組議決認為行為人為陳君之三歲孫子，依行政罰法第 9條第 1項「未

滿十四歲人之行為，不予處罰。」規定不予處罰。並報該選舉委員會裁定後該

會委員會議紀錄中選會同意備查。 

案例二：資料來源:中廣新聞網 

   雲林縣西螺鎮 105年 1月 16日第 14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9屆立法委員選舉投

票當日下午 3點多，發生一件撕毀選票案。洪姓女子抱著一名未滿周歲的幼童

前往光華里 341號投票所投票，一時不注意，竟讓幼童撕毀了還沒有圈選的空

白政黨選票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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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方指出，七十八歲的洪姓女子，受託照顧未滿一歲幼童，為了方便帶著幼

童到西螺鎮伽藍爺廟投開票所投票，卻疏於防範和注意，以致幼童撕毀空白選

票 1張，並將選票丟擲在地上。 

警方立即派員到場處理並將洪姓女子帶返派出所製作筆錄，全案移送選監小組

依法辦理。 

 
雲林未滿周歲幼兒誤撕選票. 

 

李組長說明：（資料來源中選會 478次會議） 

     新聞內容有誤，本案係母親帶未滿週歲之女兒投票，非 78歲褓姆；本案

歸屬中央選舉，經雲林縣選委會核報中選會，中選會於第 478次委員會議討論： 

  洪女士於 105年 1月 16日之第 14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9屆立法委員選舉投票

當日，帶其將滿週歲之女兒李若希至設於雲林縣西螺鎮光華里遠東街 25號之第

341號投票所投票，於洪員圈選時，尚在懷抱中之女兒將洪員所攜入之政黨票撕

破，洪員當場即告知主任管理員，因涉違反公職選罷法第 110條第 8項規定。

案經雲林縣西螺分局西螺派出所詢問洪員，並將詢問內容記明筆錄，再經雲林

縣選舉委員會監察小組 105年第 1次會議紀錄及第 431次委員會議審議後報中

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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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公職選罷法第 110條第 8項規定：「將選舉票或罷免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

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或罷免票者，處新臺幣 5千元以上 5萬元以下罰鍰。」  

中選會研析意見認為：本案洪員對其所領得之選舉票，雖不無防止其被撕毀之

責，惟本案洪員既無放任其女撕毀選票之故意，縱有疏失，與公職選罷法第 110

條第 8項「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之構成要件亦有未符，決議不予處罰。 

大家來動動腦，案例一和案例二有何不同點?有何環節是漏掉的 

1. 裁罰單位不同(第一案例由地方選委會裁罰，第2案例由中選會裁罰) 

目前我國選舉共有 11種， 

  中央公職人員方面有：總統副總統、立法委員 2種； 

而地方公職人員則有 

直轄市長、直轄市議員、直轄市原住民區長、直轄市原住民區民代表 

縣（市）長、縣（市）議員、鄉（鎮、市）長、鄉（鎮、市）民代表以及村

（里）長 9種，任期均為 4年 

2.記者 PO撕毀選票係空白票，如係圈選過之選票，依選罷法 63條~選舉人圈選

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

萬元以下罰金。(選罷法 106條) 

    第二案洪女尚未圈投選票即被女兒撕毀，如已圈投，主任管理員不宜讓記

者拍照，此案例將列為明年投開票所講習案例參考，五張選舉票，選舉人都要

嚴防不小心撕裂了，何況攜幼童進入投開票所風險更高。 

3. 攜幼童進入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責任? 

  不管選罷法修法 6歲以下兒童進入投開票所案有無通過，明年縣市選舉有五

張選票，講習時要特請工作人員謹慎處理類此案件。 

李合元委員(代理主席)： 

針對選舉人攜帶小孩進入投開票所一題，各位委員有否意見？ 

洪榮章委員：中央對此案的規定若太過硬性僵化，與基層第一線實際執行面將

會有扞格。 

林怡鳳委員：在鄉下地方人口少，庄頭庄尾都認識，如果硬性規定不讓小孩入

內的話，這樣的規定可能比較不近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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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碧珠委員： 

如果擔心小孩亂跑亂拿選票而硬將孩童背在身上，有些小孩體型較大或活動力

強，對選舉人尤其是老婦人或纖纖弱女子而言都是很困難！ 

張召集人： 

本案讓我想到國外的法令執行面，規定那麼嚴格也是無用，公所的顧慮也是多

餘的；很多法令是訂一套，實際上執行的人在面對當下情境自行判斷；規定如

何訂定，執行面就不需要再要求公所對帶小孩前來投票的民眾要出示孩童的基

本資料，工作人員以目視，信任選舉人即可，那是政府相信人民的一種互信情

感表示。案例二中記者報導~提到將選舉人及孩童帶去派出所作筆錄；應該是主

任管理員作個紀錄當場裁罰即可，就是個行政處分就是開個行政罰，行政機關

自己作筆錄、自己調查、自己裁決即可，並不是要上法院判刑之類的，實在有

點小題大作。工作講習應交代實際執行面的同仁不要計較 1天 2天或 1年 2年

的年齡時間之計算，避免作業上的困擾！ 

李組長： 

以上兩個案例，一個是以行政罰裁罰，一個是以選罷法裁罰，雖然結果皆為不

罰，但引用法條不同，請問召集人有何不同？ 

張召集人： 

以上兩案例一則係以行政程序法未滿 14歲之人不罰，另一是以選罷法非故意撕

毀無構成要件為不罰，行政程序法內有非故意的不罰，所有的行政罰都一樣，

不是故意的就不會處罰，過失的處罰是要以明文規定者為限；應該是行政程序

法、行政罰法為優先適用，而選罷法是細則的規定；如果不罰了就不用注意行

政罰法，若要裁罰就要注意行政罰法的規定，第一個案例用行政罰法是因為認

定為未滿 14歲的小孩子撕毀選票，推定未滿 14歲小孩的行為都不算是故意，

其實都一樣，都是非故意的行為不罰。 

李合元委員(代理主席)： 

對於是否開放選舉人帶小孩進入投票所一案，經過各位委員及召集人討論發表

意見後，本會贊同中選會擬修法草案的內容，同意選舉人帶 6歲以下的孩童進

入投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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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課員： 

針對中廣新聞網所上述案例二的處置，在此進行更正說明：發現選舉人將領取

之選舉票撕毀，主任管理員應會同主任監察員，請警衛人員將該選舉人予以留

置，另通報縣選委會監察小組。 

此政黨選票撕毀一案，法規上的規定是將選舉票任何一角撕破致不完整者，應

屬無效票；惟此張圖示選票斷裂面仍有一小截連結者，工作人員認定無有疑義，

不應以撕毀選票方式處理。 

李組長： 

本會歷次案例，有關報載或新聞不見得是正確的，所以要在會議中研討修正，

會使委員們和同仁有更正確的法條概念，案例二~雲林縣選委會查證後報送中選

會~係以撕毀選票裁罰處理。 

案例三：(第四組提列) 

辦理 103年 5合 1選舉投票日投票所之態樣 

當選無效選舉訴訟，執行證據保全－ 

依據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103年 12月 12日投院裕民學 103全 7字第 19761號

函辦理，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7條第 6項規定「投開票完畢後，投開票所

主任管理員應會同主任監察員，將選舉票按用餘票、有效票、無效票及選舉人

名冊分別包封，並於封口處簽名或蓋章，一併送交鄉鎮市公所轉送縣選舉委員

會保管」及同法條第 7項規定「前 項選舉票除檢察官或法院依法行使職權外，

不得開拆；……」。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執行 103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南投縣議

會第 18屆議員第 6選舉區，各投開票所之選舉票（含空白選舉票）、選舉人名

冊及各投（開）票所報告表證據保全，經法院開封總票箱，信義鄉第 457投開

票所有效票袋少 1封袋，經徵詢法官同意，另啟封總票箱查察有無錯置選舉票

袋等情事。 

結果： 

■經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法官主持並同意，由信義鄉各投開票所主任管理員

及主任監察員至本會大禮堂，會同本會監察小組召集人及政風人員， 啟封「縣

長」及「縣議員」其他未經法院開封之「選舉票總票箱」，結果仍未尋到該有效

票袋。 

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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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投開票所主任管理員，亦未依規定程序；彌封各選舉票袋後，應分別

將「有效票袋」、「無效票袋」、「用餘票袋」、「已領未投票袋」及「記票紙袋」

統一放置於選舉票「總票箱」內。 

■且未依選舉種類分別包封選舉票，送至公所後發現有誤，另啟封選舉票

袋，重新整理選舉票，致忙中將該平地原住民有效選舉票放置於不明票袋，致

短缺 2張選舉票。 

問題癥結： 

■公所或主任管理員，發現選舉票種類裝錯袋，應直接於選舉票「總票箱」

外註明。 

■選舉票封袋經主任管理員及主任監察員，於封口處簽名或蓋章後，除檢

察官或法院依法執行職權外，不得開拆（選罷法 57條）。 

處置： 

    ■將南投縣議會第 18屆議員第 6選舉區，各投開票所之選舉票（含空白選

舉票），押運至南投地方法院開庭審查，並在原告及被告雙方律師見證逐張驗票。 

劉組長： 

本次會議本組提報案例係 103年五合一選舉，本縣平地原住民議員因當選落差

微距，落選候選人向南投地方法院提告當選無效，有關訴訟及證據保全處置，

由本組林課員國樑提出補充說明。 

林課員： 

本案先行敘明；本縣在本（第 18）屆縣議員選舉之前選區劃分為 7個選區，第

1至第 5選區為區域性選出之縣議員，第 6及第 7選區為山地原住民選區之縣議

員應選名額各 1名。 

但依據地方制度法第 33條第 3項規定，「縣有平地原住民人口在一千五百人以

上者，應有平地原住民選出之縣議員代表名額。」本第 18屆縣議員本縣平地原

住民人口數達 1,500人以上，是故增設 1平地原住民選區，經中選會選區劃分

公告，該區為本縣縣議員選舉之第 6選舉區。 

亦因該選舉區實際選舉人數為 1,043人，故選舉結果產生「當選無效選舉訴訟

案」，案經南投地方法院執行「證據保全」，法官清點選舉票袋，發現信義鄉第

457投開票所有效票袋少 1封袋。經信義鄉公所陳請法官，同時啟封該鄉之「縣

長」選舉票封袋，因該所質疑有可能誤植至縣長選舉之「選舉票總票箱」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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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仍未尋到該有效票袋。當然本案尚還有草屯鎮、竹山鎮及中寮鄉亦分別有

狀況，待下次委員會再敘明。 

最後經法官裁定，將該第 6選舉區選舉票押送至南投地方法院擇期開庭審查。

經在雙方律師見證下逐張驗票，結果仍少第 457投開票所之 2張有效票，最後

法官很技巧性的徵詢原告及被告兩造律師意見，少 2張有效票並不影響選舉結

果，裁定結案。 

本案可以看出投開票所工作人員對「票數」少之選舉種類，均以便宜形式之心

態，未按規定依選舉票之類別分別包封，送到公所後再清點包封。 

話說本案假如是「選舉無效」之訴訟，可能就成案。 

玖、散會：下午 3時 3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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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選舉委員會 

選舉概念、公民參與及反賄選教育宣導成果彙整表 

活動名稱 選舉概念及反賄選教育宣導 宣導日期 106年10月14日 

宣導地點 中興新村(2017南投世界茶業博覽

會) 

宣導人數 1000人 

 

 
 
 
 
 
 
 
 
 
 
 
 
 
 
 
 
 
 
 
搭配「2017南投世界茶業博覽會」活動進行選舉概念及賄選教育宣導。 

 

 

 

 

 

 

 

 

 

 

 

 

 

本次活動本會人員於會後收回有效之答卷556份，9題題目有454人全答對。其中「105年來台居住的美

國人可以參與中華民國107年縣長選舉投票」及「村里長選舉，如因檢舉而查獲村里長候選人賄選者

之最高檢舉獎金」各有43人答錯，錯誤率為8%；「參與民俗節慶、廟會、婚喪喜宴，贈送禮金、禮品

是否屬賄選行為」有6%的人答錯；另部分人員對於「議員可以連選連任次數」、「各公職人員參選年

齡」等仍不是很清楚，答錯者各佔5%及4%。分析此次宣導問卷結果，顯示90%以上之民眾對於基本的

選舉概念是充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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